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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律改革委員會（法改會）今日（九月五日）發表一份

關 於 買 賣 香 港 境 內 已 建 成 住 宅 物 業 的 售 樓 說 明 及 其 他 簽 約 前 事

宜的報告書。

法 改 會 售 樓 說 明 小 組 委 員 會 主 席 黃 英 豪 表 示 現 行 法 律

對二手物業賣方所施加的披露出售物業詳情積極責任，即使是有

也極為有限，但在某些海外司法管轄區，賣方必須向準買家提供

一些最起碼的資料。黃英豪指出由於積極披露規定付之闕如，法

改 會 借 鑑 外 地 經 驗，相 信 規 定 提 供 賣 方 資 料 表 格 是 可 取 的 做 法 。

黃英豪表示賣方資料表格會由賣方填寫，並會載有在二

手巿場要約出售的單位的各種詳情，其中包括了出售面積、管理

費金額和有關設施的供應。賣方在巿場放售其單位時，不論是否

經由地產代理進行，均須備有賣方資料表格。

黃 英 豪 表 示 報 告 書 又 建 議 給 予 二 手 已 建 成 樓 宇 單 位 的

買賣雙方三個工作天的冷靜期。他指出有時可能會出現買家被進

取的地產代理或賣方說服而在判斷失準之下簽訂合約的情況，設

有冷靜期，便可容許買家日後在認為完成交易並不符合自己的最

佳利益時退出臨時協議。他補充說利用冷靜期來取消臨時協議的

一方，會被沒收一筆相等於樓價某個指明百分率的款項。這項沒

收條文對於潛在的投機活動，可收有效阻嚇作用。

法 改 會 就 二 手 市 場 所 要 約 出 售 的 物 業 而 作 出 的 主 要 建

議如下：

為已建成住宅物業的買賣引入賣方資料表格。香港的有關專

業團體應鼓勵這個做法，而政府則只在賣方資料表格未能以

此方式自願引入的情況下才考慮訂立法例，強制規定必須提

供賣方資料表格。

政府如決定強制採用賣方資料表格，便應檢討《地產代理條

例》，以協調賣方及地產代理的披露責任。

行政機關應考慮設立中央物業資料系統。



 臨時協議應載有一項標準條款，給予二手已建成樓宇單位的

買賣雙方三個工作天的冷靜期。是項標準條款應透過法例而

隱含於臨時協議之中。  

 至於發展商在一手市場所出售的已建成住宅物業，法改

會的主要建議如下：  

 就“貨尾＂單位（指首次在市場推出時尚未建成但建成時仍

未售出的樓宇單位）而言，發展商須提供賣方資料表格和最

近期的售樓說明書。至於建成後才首次在市場推出的樓宇單

位，則無論甚麼時候也應備有最新的售樓說明書。售樓說明

書內的所有資料，在已建成物業要約出售時必須準確無誤。 

 出售面積的定義應予劃一，以供售樓刊物之用，並應強制規

定售樓刊物列明出售面積。  

 假如在簽訂臨時買賣協議前沒有視察權，售樓說明書應載有

裝置及粉飾的某些詳情。  

 應規定發展商在售樓說明書內，準確地述明其截至售樓說明

書印刷當日為止所知道的發展項目界線內土地的擬作用途。 

 所有關乎一手市場的建議均應透過立法來落實。  

 黃英豪補充說，法改會認為買家如能在進行交易之前以

應有的謹慎態度行事便最能保障自己。有鑑於此，報告書建議政

府推出宣傳計劃，教育公眾在購買物業時有必要以應有的謹慎態

度行事。  

 現 有 報 告 是 法 改 會 就 住 宅 物 業 的 售 樓 說 明 所 進 行 的 研

究的第三部分。法改會就本地樓花的售樓說明作出的建議，收載

於法改會一九九五年四月所發表的報告書，而就境外未建成住宅

物業的售樓說明作出的最後建議，則於一九九七年九月發表。  

 報告書可向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39 號夏慤大廈 20 樓法律

改 革 委 員 會 秘 書 索 取 ， 亦 可 於 互 聯 網 上 查 閱 ， 網 址 ﹕

<http://www.info.gov.hk/hkreform>  

 

完  

二○○二年九月五日（星期四）  


